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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審議事項 

案由一、歷史建築嘉義舊監獄演武場擴大登錄範圍案 

說明： 

一、「嘉義監獄演武場」於 108 年 12 月 3 日公告成為本市歷史建

築，並分別於 109年及 110年修正公告內容。 

二、111 年委託詹益寧建築師事務所執行「歷史建築嘉義舊監獄演

武場修復再利用計畫」，該計畫經調查研究及審查通過後，建

議修正登錄範圍，以符本建築歷史脈絡。 

三、本府文化局於 114年 8月 28日邀請陳嘉基委員、林宜君委員，

進行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現勘，建議原登錄範圍納入詹益寧建築

師事務所之調查結論，納入合宿部分。 

決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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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公告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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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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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記錄: 

⚫委員一 

一、“合宿”興建於 1919 年，“演武場”為 1933 年增建，彼此

相連。 

二、130 巷 9 號、10 號、11 號、12 號、13 號等 5 戶，亦與合宿

緊鄰建築物構造亦是共構構成一系統。 

三、上述空間皆共同見證嘉義舊監獄宿舍群整體環境的演變，同

具其文化資產價值。 

四、130巷 9號至 13號等 5戶納入，更有利於合宿與演武場再利

用多樣性的選擇。 

五、綜合上述建議擴大嘉義演武場的本體範圍。 
⚫委員二 

一、該建築物已於調研判斷為嘉義舊監獄演武場併合宿，已確

立其文化資產歷史。同意連同 9 號~13 號一併登錄歷史建築

範圍。 

二、對於未來使用應提出想法，使其空間可延續活化。 

三、若可行建議補充該合宿之史料(如日治至戰後居住者或修繕

紀錄)以完善文化資產價值。 

個案基本資料： 

現登錄範圍：維新路 130巷 8號。 

現定著土地：嘉義市山下段 0007-000 地號，該土地面積為

34,212 平方公尺。 

修正後登錄範圍: 維新路 130巷 8~13 號(定著土地不變) 

評估建議: 

判斷本建物為「嘉義舊監獄演武場併合宿」，演武場及合宿共構，

合宿區建於 1919 年，演武場為 1933 年增建於合宿之上，二者共

同見證嘉義舊監獄宿舍群環境演變，因此建議應連同 9 號~13 號

一併登錄歷史建築範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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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舊監獄演武場原登錄範圍 

本次新增範圍 

8 
 9 

10 11 

13 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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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況照片: 

  
8 號裝設保護棚架-1 8 號裝設保護棚架-2 

  
8 號裝設保護棚架-3 8 號裝設保護棚架-4 

  
11~13 號現況 空拍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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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二、嘉義嘉星醫院及王天星醫生故居申請文化資產案 

說明： 

一、嘉義嘉星醫院成立於 1930 年，由王天星醫生成立，王醫生出

生於 1903 年，是清朝王得祿將軍的後代，王醫生父親何啟緒

為清朝秀才。王醫生於 1921 年入學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

學校舊制本科，正式學習醫學。 

二、嘉義嘉星醫院的建築風格結合了日式與洋式混合的設計，至

今已有近 95 年的歷史。整棟建築二層樓，至今經不起風雨侵

蝕，已面臨倒塌損毀。王醫生故居一樓前側使用加強磚與水泥

構成古典柱，其他部分則是以檜木材質為主。在經過多次修繕

後，該建築物南邊已損屋頂破損，中北邊內部尚保持良好狀態

但是屋頂部分破損下雨時會漏水。 

三、本府文化局於 114年 6月 2日邀請張嘉祥委員、王貞富委員召

開諮詢會議，向所有權人說明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權利、義務

與流程。所有權人於 114年 8月 25日遞交申請文件。 

四、本府文化局於 8 月 28 日邀請陳嘉基委員、林宜君進行文化資

產價值評估現勘，均認具文化資產價值，相關資料如附件。 

決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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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定古蹟、登錄歷史建築、紀念建築 申請表 
★本表於建造物及附屬設施未經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指定古蹟或登錄歷史建築、紀念建

築者，且申請人為建造物「所有權人」者適用。 

申請人 

姓名/ 

單位名稱 
王三光 

代表人/ 

聯絡人 
王三光 

E-mail wangska@yahoo.com.tw 
職

業 
商 

聯絡電話 
公：(   )                 宅：( 05  ) 2239587                   

行動電話：0972-202 282 

聯絡地址 嘉義市東區 過溝里 9 鄰 延平街 191-2 號 

□同意 

□不同意 

就提報/申請案件於國家文化資產網(https://nchdb.boch.gov.tw/)公開台端之姓

名。 

（未勾選者，視為不同意） 

申請日期    114 年 8 月    日 

申請指定登錄類別 □古  蹟  □歷史建築  □紀念建築 

標的名稱 嘉義嘉星醫院及王天星醫生故居 

種類 

□祠堂 □寺廟 □教堂 □宅第 □官邸 □商店 

□城郭 □關塞 □衙署 □機關 □辦公廳舍 

□銀行 □集會堂      □市場 □車站 

□書院 □學校 □博物館      □戲劇院 

□醫院 □碑碣 □牌坊 □墓葬 □堤閘 □燈塔 

□橋樑 □產業 

□其他具有歷史、文化、藝術價值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(請填入適當名稱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或位置 嘉義市東區吳鳳南路 50號 

申請範圍(敘明門牌號碼、地

號或以圖示說明) 

藍色框部分兩筆(A:嘉義嘉星醫院故居及 B:嘉義嘉星醫院) 

嘉義市東區吳鳳南路 50 號，地號:南田段 1451、1452、1453 及 1459 號 

  
吳鳳南路 50號              南田段 1451 1452 1453 1454 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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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造物及土地所有權屬 

建造物所有人(如為共有請載明共有人)： 

A:嘉義嘉星醫院故居:王德源，王三垣，王何三秀及王三光共計 4 人。 

B:嘉義嘉星醫院:王何三秀及王三光共計 2 人。 

建造物使用人：王德源 

建造物管理人：王德源 

土地所有人(如為共有請載明共有人)： 

南田段 1451:王三垣，南田段 1452及 1453:王德源， 

南田段 1459:王何三秀 

建造物所有權證明文件 

□建物謄本或所有權狀 

□房屋稅籍資料 

□司法判決證明文件 

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 

  歷史沿革 

創建年代  約西元 1930 年 

敘述 

 

嘉義嘉星醫院(B)及嘉義嘉星醫院故居(A)位於臺灣嘉義市東區，是

有歷史與文化意義的醫療機構，成立於 1930 年，由王天星醫師創

辦。以下將針對嘉星醫院的背景、特色及其影響力進行詳細說明。 

1. 歷史背景 

嘉星醫院創立者王天星醫師，出生於 1903 年，他的家庭背景也頗具

歷史意義。是清朝王得祿將軍的後代，王醫師父親何啟緒為清朝秀

才。王天星醫師於 1921 年入學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舊制本

科，正式學習醫學。王天星其後的八年歲月，於臺灣和日本兩地，

先後獲得了臺灣醫學士、東京醫學士及熱帶醫學士。對於醫學長期

的深造和不斷研習的結果，因此將中西醫術療法融會貫通，他開業

後看診範圍多達七科，包括內科、小兒科、眼科、婦產科、皮膚外

科、肛門病科及理學療法科等。因早期醫藥藥品缺乏之下，在自設

研究實驗室內，利用所學醫藥知識研製藥品為民服務，所研製的外

用皮膚藥膏藥水方面尤其有名特效。其療效至今還是廣泛流傳，為

當地居民所熟知，也讓王醫師獲得了患者的廣泛信任與尊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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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建築特色 

嘉義嘉星醫院(左)的建築風格結合了日式與洋式混合的設計，至今

已有近 95年的歷史。整棟建築二層樓，至今經不起風雨侵蝕，已面

臨倒塌損毀。 

嘉義嘉星醫院故居(右)一樓前側使用加強磚與水泥構成古典柱，其

他部分則是以檜木材質為主。在經過多次修繕後，該建築物南邊已

損屋頂破損，中北邊內部尚保持良好狀態但是屋頂部分破損下雨時

會漏水，還成為當地的文化地標。 

 
3. 醫療文化與影響力 

嘉星醫院在嘉義的醫療歷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，王天星醫師不僅

是醫術的實踐者，亦是一位人文關懷的表現者。他所倡導的博愛精

神以及對患者的溫柔態度，使其成為當地醫療的精神象徵。隨著時

間的推移，嘉星醫院的故事與建築文化已成為嘉義歷史的珍貴一部

分，這反映了早期臺灣醫療健康的發展脈絡與人文關懷的重要性。 
(參考資料；1.https://justabalcony.blogspot.com/2023/09/just-old_22.html?m=1   

2.https://oldhospital.chiayi.gov.tw/HospInfoDetail.aspx?Cond=9b0e3b26-67f5-4e3b-97c7-3e1aa3c73c72) 

 

申請原因 

歷史價值 

創立過程與意義：嘉義嘉星醫院成立於 1930 年，由王天星醫師在當

時的醫療環境下設立的醫療機構。其成立的初衷不僅是提供醫療服

務，還承載了當時對於改善公共衛生的期望。 

歷史事件的見證與影響：這座醫院在日治時期和戰後的歷史中扮演

了重要角色，包括在傳染病流行時提供醫治服務，並作為公共健康

運動的推動者。該醫院歷經多次歷史性變革，見證了社會結構的演

變，對研究在地的歷史非常重要。 

 

文化價值 

滿足社群健康需求：嘉義嘉星醫院不僅是醫療服務提供者，還是當

地社群健康文化的根基。 

結合傳統與現代醫療技術：醫院的營運不僅反映了傳統醫療文化，

還融入了現代醫療科學，不惜成本引進電氣、光照…等治療儀器，

其醫療服務始終隨著時代進步而演化。這樣的傳承對後代理解當地

文化具有不可或缺的意義。 

 

建築價值 

建築風格的特色與影響：嘉義嘉星醫院及嘉義嘉星醫院故居的建築

融合了日治時期的特色設計及清末民初儒文風格，如和洋合璧風

https://justabalcony.blogspot.com/2023/09/just-old_22.html?m=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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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，門柱的「楹聯」，楹聯透過字詞的搭配與結構的對仗，傳達了

豐富的文化意涵與審美價值，成為傳統建築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

分。這些獨特的建築元素使其成為該時期建築藝術的重要代表。 

建築技術的演進：嘉義嘉星醫院故居在設計和建造上使用了當時創

新的技術或材料，經歷幾次大地震仍屹立不搖，這將有助於瞭解當

時的建築發展及其對周圍建築風格的影響。儲存這類建築有助於學

術研究及科技進步的歷史延續。 

 

社會價值 

醫療服務的基石：嘉義嘉星醫院長期以來為當地居民提供醫療服

務，成為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無論是日常診療、急救服

務還是在疾病流行期間提供醫療支援，醫院的存在加強了居民對健

康的重視，並促進了社會的整體健康水平。 

作為社群活動的中心：嘉義嘉星醫院庭院經常提供民初選舉投票處

(投票箱尚保存)及其他公益活動，促進了居民之間的聯絡，並提升

了社會福祉。作為當地歷史的見證，醫院在促進房區的社會和諧及

文化認同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。 

 

教育價值 

醫學教育的重要支柱：嘉義嘉星醫院院長王天星醫師擁有東京醫學

士、台灣醫學士及熱帶醫學士計三個醫學學士學位的醫師，可以成

為醫學教育的重要實習基地。  

歷史教育的資源：該醫院的悠久歷史提供了豐富的學習材料和案

例，橫跨中西醫歷史融合，醫療歷史的重視和理解。 

 

保護與儲存需要 

面臨現代化的威脅：隨著城市擴張和現代化需求上升，嘉義嘉星醫

院未來也將面臨著拆除和改建的威脅。為了儲存這一重要的社會文

化遺產，申請古蹟的保護，將有助於確保其歷史與文化價值得到妥

善儲存，並能夠世代相傳。 

現況描述 

（保存或破壞現況） 

□良好 □尚可 (故居) □使用中                   

□閒置  □殘破荒廢棄置 (醫院) 

建造物照片及說明 建造物主要特徵照片及說明 

A:嘉義嘉星醫院故居現況 

a.外觀 

 

A:嘉義嘉星醫院故居 

 
明間採用中式的三關六扇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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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內部: 

 
 

 
台度則以洗石子與白口磁磚裝飾 

 
步口柱上為 RC 梁搭配木造封簷板 

  
次間為嘉義常見的超大八角窗 

  
 

  
 

屋內門框柱子題字  

 

B:嘉義嘉星醫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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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:嘉義嘉星醫院 現況如下: 

外觀: 

 
 

 

  
建築風格結合了日式與洋式混合的設計，至今已有近

95 年的歷史。整棟建築前面一樓後面二層樓，至今

經不起風雨侵蝕，前面一樓部分還在，後面二層樓部

分已面臨倒塌損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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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部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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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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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意見: 

⚫委員一 

一、嘉星醫院及王天星醫師故居，皆興建於 1930 年；王醫師融會

貫通中西醫療治法，相同於故居之空間組織之倫理、位序與

建築元素，亦是中日彼此混血的組合，具有特殊性。 

二、嘉星醫院前段為掛號、等待區，其構造與空間雖部分損毀，

惟其整體風貌尚存；而後段兩層樓的診療區相關空間已完全

倒塌，惟地面尚留有布基礎與柱礎，尚可研判其結構系統與

樓梯的位置(後代家人口述)。 

三、嘉星醫院除了醫療服務外，亦是推動公共建康、衛生的據點，

故建物亦乘載及見證嘉義地區醫療歷史與文化的發展歷程。 

四、王醫師故居入口為漢式門扇與門柱對聯、正廳（原是神明廳）

壁堵，比例與分割，在日式外觀裡，而室內卻恰當融入漢式

的簡化風格亦極為少見，另外室內尚存構件與文物之做工極

為精緻，是工匠技藝極高表現；而屋頂脊瓦的構造精美，亦

是台灣地區首見。 

五、綜合上述本案具文化資產價值。 

⚫委員二 

嘉星醫院 

一、該醫院前棟一層樓，為病患報到掛號處，後方為看診處，可

見日式檜木棟架，並可研判其格局。 

二、後棟二樓建築物已坍塌，從口述史料得知當時該空間為家人

休憩及彈奏樂器之場所，可窺見日治時期王家從醫之生活方

式。 

三、值得注意的是，該建築山牆處為主入口，與漢式建築不同，

具日式建築思維。 

四、建物採日式雨淋板、日式大木作棟架，但採漢式做法之編竹

泥牆，漢式與日式混合做法，呈現時代特色。 

故宅 

五、建築物採五開間格局，屋面以五脊四坡作法，西式木屋架，

立柱書有漢式對聯，正廳設置佛堂，充分表現日治時期漢人

生活的多樣風格及作法表現。 

六、建物大約興建於 1930~1940 年間，其傢具、欄間，冰花玻璃、

出簷滴水、屋面中脊等均相當細緻，具歷史性、地方性及日

治時期嘉義地方習醫家庭之生活思維，具文化資產價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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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相關會議紀錄: 

114年 6月 10日諮詢會議委員意見 

⚫委員一 

一、 嘉星醫院係日治時期以至戰後嘉義市之著名醫診場所，在嘉義

市民記憶中具有深刻之歷史意義。 

二、 經現勘診所部份保存完好，後面二樓部份屋頂塌陷，但柱位仍存在，

掉落之屋瓦仍可回舖。 

三、 場域中，原做為家族住居之日式住宅，型制空間融合日式與台灣傳

統，充分顯示在日治時期之建築及審美觀念。 

四、 另本建築工藝精緻，木材皆為檜木，延伸之外部環境，將來配合是

內，有極大之再利用潛力。 

五、 整體而言，建築以及歷史在文化資產上之價值均相當高，建議能透

過登錄或指定文化資產予以保存並結合再利用。 
 

⚫委員二 

一、 本案醫院為二層樓木造建築，原有形貌大致尚存，且屋主為日

治時期嘉義市重要醫師之一，具見證嘉義市醫療史之價值。 

二、 王天星醫師故居為一層樓木造建築，空間形式、構件作法、材料使

用融合中西風格，且做工極為細緻，具相當高工藝技術與藝術價值。 

三、 兩棟建物完整呈現日治時期醫院、住宅同時併存之型態，但有別於

街屋型醫院之形式，具日治時期醫院類型學研究之價值。 

四、 兩棟建物關係密切，建議所有權者循行政程序一併提報為文化資產。 

五、 相關權利義務關係宜在提報前讓所有權者知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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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指定定著範圍: 

文化資產本體範圍:吳鳳南路 50號 

定著土地範圍:南田段 1451~1453 地號及部份 1459地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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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三、原興中戲院列冊追蹤案 

說明： 

一、民眾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4 條規定，於 114 年 4 月 2 日提

送原興中戲院登錄歷史建築資料。 

二、本府文化局於 114年 4月 11日、5月 2日、5月 9日三度向仁

愛之家充分說明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權利義務關係。 

三、本府文化局於 4 月 24 日邀請廖志中委員、陳嘉基委員、蘇明

修委員及林宜君委員召開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現勘，決議具有文

化資產價值，進入列冊追蹤。 

四、所有權人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嘉義博愛仁愛之家 5 月 15 日來

函說明，該建築物經本府 93 年核定為危樓建築，主張盡速解

除列冊追蹤並拆除。 

五、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，須於 6個月內辦理審議，並作

成下列決議之一:1.持續列冊，並得採取其他適當列冊追蹤之措

施。2.進入指定或登錄審查程序 3.解除列冊 

 

決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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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相關會議記錄: 

 

本局於 114年 4 月 24日召開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現勘，本次現勘出

席委員意見如下: 

 

委員一 

一、興中戲院是嘉義市目前僅存木構架的戲院，為 1950~70 年代嘉

義市民共同的記憶。 

二、木構架跨距大，構件部份取材來自於舊材再利用，屋架上放置

大量竹材做為電線或空調管線懸吊用。內部部份樓板支撐也使

用 H型鋼，整棟建築見證建材時代的演變。 

三、由於天花的遮蔽不利於屋架的了解，建議委託適當團隊進行小

調研。 

四、為呼應嘉義木都的定性，本建築為僅存的木造戲院空間，跨距

大，利於再利用作為劇場使用等。 

 

委員二 

一、嘉義木都城市，目前指定古蹟、登錄歷史建築的木造建築主要

是宿舍、街屋、工場…等類型，目前獨缺戲院性質建築物。

(亦是嘉義市僅存的木造戲院) 

二、初步研判戲院構造系統，因為歷年增改建，目前尚不明確。如

舞台區主要為鋼構(力霸式)；夾層與放映室區域為正同柱屋架

加兩側延伸半榀屋架，而中央主座位區，可能為大跨度屋架，

建議先進行小型調查研究，更能了解與釐清其文資價值的潛

力。 

三、由布袋戲、歌仔戲、台語電影、牛肉場的遞演與空間改變的過

程，亦可納入小型調查的工作內容。(如夾層後來又設置約 40

人座小型戲院，形成大戲院中尚有小戲院的特色) 

 

委員三 

一、都市發展史的角度，建築類型之稀有性，均有價值性；至於地

方營建技術面，因無法仔細研究，建議可先列冊，並進行小調

研加以釐清相關的文資價值，再進入指定、登錄程序。 

二、所有權人對作為“戲院”有意願，未來容積移轉至原市場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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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，亦可達雙贏之目標。 

三、所在地點未來具有再利用之潛力。 

 

委員四 

一、木造戲院為戰後 1956年建築物，現勘構造物經過多次修建。

原建築物木屋架採大跨度木作，也反映當時興建材料取得不易

之背景。 

二、建築物興建時間與美援(1951-1965)期間重量，是否有更多元

之地方故事，可作探討。 

三、從地域環境觀察，戲院另有通道至二通(中正路)，可具體說明

和定位某一時代場域，有其保存必要之價值。 

四、此大跨度空間再利用可媒合文化專業工作者，協力經營活化。 

五、因修建歷程、修改建立成、構造作法仍待釐清，建議辦理小型

調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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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報告事項 

 「市定古蹟嘉義火車站修復再利用計畫及再利用方案規劃

評估案」成果報告書 
 

說明： 

一、本府於 113 年 7 月 30 日新增「轉車台遺構」、「驛事務所」、

「車掌詰所」納入本市市定古蹟嘉義火車站範圍。 

二、文化局啟動本案「市定古蹟嘉義火車站修復再利用計畫及再

利用方案規劃評估」，更新補充調查研究內容資料。 

三、本案近日已完成通過期末審查，並於 9月 7日辦理說明會。 

四、依據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 13 條規定提送文化資產審議會

進行審查。 

 

決議： 


